
中国科学院大学
关于⒛16年度资助博士生赴发展中国家访问

学习选派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研究所,各学院、系:

为了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、资源、地质、地球物理、生态、

大气、海洋等领域的合作交流,学校自⒛15年起资助中国籍博士研

究生赴发展中国家科教机构考察访问、合作研究和学习(以下简称
“
访

学
”)。现将⒛16年度选派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中国科学院大学国际合作处负责
“
资助博士生赴发展中国家

访问学习
”
项目的实施,请各研究所、各学院、系以单位形式报送申

请材料:

二、培养方式和期限

派遣我校在读博士研究生到发展中国家相关科研机构和高校(以

下简称
“夕卜方

”)进行学习研究,回国进行论文答辩,取得国内学位。

访学期限为6-12个月。期满后,经合作双方协商同意,可延长访学

期最多至18个月,但相关费用须自行解决。

三、申报原则和条件

选派对象为中国籍环境、资源、地质、地球物理、生态、大气、

海洋等学科领域的在校博士研究生,硕博连读生将获得优先考虑。



申请人的具体要求条件为:

(一)系我校在读博士研究生,硕博连读研究生在派出前应已转

为博士研究生。

(二)学习成绩优秀、身心健康;

(三)已基本完成课程学习;

(四)外语能力符合境外接收院校 (研究机构)的要求;

(五)申请时应已获得接收单位的入学通知书或邀请信或书面接

收意向。

四、资助办法

入选者可从国科大获得如下资助:

1.第一年访学期间生活费 (资助标准按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

金标准执行、

2.往返国际旅费 1次(由访学人员先行垫付,访学结束后按财

务制度以补助的形式发放)。

五、申报程序

1、申请人将填写好的《博士生赴发展中国家访学申请表》(附件

2)及补充材料送交所在研究所、院系审批。

2、各研究所、院系将盖有公章的 《初选名单汇`总表》(附件 1)、

《博士生赴发展中国家访学申请表》等材料的纸版及电子版送交至中

国科学院大学国际合作处。

六、材料报送时间和要求

请各研究所、院系于2016年5月⒛ 日前将下列材料报送至中国



科学院大学国际合作处,电子版材料请按以下名称建立二层文件夹:

第一层名称
“Xx研究所一博士生赴发展中国家访学

”
;

第二次名称:申请人姓名 (内含该申请人的材料,包括申请表及

补充材料)。

所有申请材料须按以下顺序排列:

1.《博士生赴发展中国家访学初选汇总表》(附件 1)(纸版、电

子版),一式1份,请研究所、院系按推荐顺序编号,并加盖单位公

章;

2.《博士生赴发展中国家访学申请表》(附件 2)(纸版、电子

版),一式1份,研究所、院系须加盖公章。填报注意事项如下:

(1)硕博连读的申请人填写
“
硕转博/攻读博士时间

”
栏目时请

在时间后注明
“
硕转博

”。

(2)“外方高校/科研院所
”、“导师与外方是否已有科研合作

”

栏目中的
“
外方
”
指申请人拟申请的外方单位。

(3)“在学期间发表论文
”
栏,请注明刊物名称、影响因子、署

名单位是否有中国科学院大学;

3.请提交下列材料 (只需电子版),命名为
“
补充材料

”:

(1)外语水平证明 (大学英语六级水平考试成绩单或同等英语

水平证书扫描件);

(2)外方邀请信或接收意向书;

(各注:内容须包括邀请人的姓名、单位、访问目的、被邀请人

的姓名、到访日期、停留时间、以及费用负担等情况。邀请信须有邀



请人的手书签名。)Ⅱ

(3)在学期间发表文章的首页 (含摘要)或录用函、专利证明

书等;

(4)获奖证书扫描件。

附件:

1、博士生赴发展中国家访学初选汇总表    ∷

2、博士生赴发展中国家访学申请表

3、中国科学院大学资助博士生赴发展中国家访问学习管理办法

联 系 人:

联系电话:

电子邮件:

邮  编:

地  址:

际合作处

李文宣

010-88256424

Ⅱ anpo⑨ca⒏⒑ ∞

100049

北京石景山区玉泉路19号(甲),中国科学院大学国


